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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责事项信息表

	（校方责任险的推动组织工作）信息表

	序号
	1.1　

	名称
	　校方责任险的宣传推动

	法定依据
	　津教委办《2017》93号

市教委关于做好天津市2017至2018学年度

校方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

	实施机构
	　河东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教育系统下属各中小幼、职校、职大

	运行流程
	　宣传—发放—热线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1.网上通知  2.热线服务

	监督方式
	电话：24153493

电子邮箱：hdjyhgzx@163.com
地址：河东区育才路3号


	职责事项信息表

	（校方责任险的组织推动工作）信息表

	序号
	1.2　

	名称
	　校方责任险的组织参保

	法定依据
	　津教委办《2017》93号

市教委关于做好天津市2017至2018学年度

校方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

	实施机构
	　河东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教育系统下属各中小幼、职校、职大

	运行流程
	　宣传—组织—热线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1.网上通知  2.热线服务

	监督方式
	电话：24153493

电子邮箱：hdjyhgzx@163.com
地址：河东区育才路3号


	职责事项信息表

	（校方责任险的组织推动工作）信息表

	序号
	1.3　

	名称
	　校方责任险的政策解释

	法定依据
	　津教委办《2017》93号

市教委关于做好天津市2017至2018学年度

校方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

	实施机构
	　河东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教育系统下属各中小幼、职校、职大

	运行流程
	　咨询—解释—协调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1.咨询问题  2.参保范畴 3.保险公司和学校的协调工作

	监督方式
	电话：24153493

电子邮箱：hdjyhgzx@163.com
地址：河东区育才路3号


	

	职责事项信息表
（学生医保工作）信息表

	序号
	2.1

	名称
	学生医保的宣传推动

	法定依据
	津人社局发【2017】267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教育系统下属各中小幼、职校、职大

	运行流程
	宣讲——发放——热线

	运行要件
	宣传手册

	责任事项
	1.以会代训，集中宣讲
2.下发参保人宣传手册

3.开通服务热线

	监督方式
	电话：24153493

电子邮箱：hdjyhgzx@163.com
地址：河东区育才路3号

	

	职责事项信息表
（学生医保工作）信息表

	序号
	2.2

	名称
	学生医保的组织参保

	法定依据
	津人社局发【2015】7号
津人社局发【2017】62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教育系统下属各中小幼、职校、职大

	运行流程
	启动——协调——督促——汇总——上报

	运行要件
	参保统计表

	责任事项
	1.启动年度参保工作
2.与各校、所在区社保经办机构、所在区劳动局间工作协调
3.督促各校在规定时间完成参保缴费工作
4.进行参保情况统计汇总上报上级单位

	监督方式
	电话：24153493

电子邮箱：hdjyhgzx@163.com
地址：河东区育才路3号


	职责事项信息表

	（学生医保工作）信息表

	序号
	2.3

	名称
	学生医保的垫付录入

	法定依据
	津人社局发【2016】102号
津人社局发【2016】108号
津人社局发【2017】267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教育系统下属各中小幼、职校、职大

	运行流程
	收取票据——整理——录入——上传——申报

	运行要件
	参保人提交垫付票据、学校开具垫付说明

	责任事项
	1.收取参保人垫付票据及相关材料证明
2.按要求整理垫付票据及金额核算
3.到所在区社保经办机构进行垫付费用的录入及上传
4. 到所在区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垫付票据

	监督方式
	电话：24153493

电子邮箱：hdjyhgzx@163.com
地址：河东区育才路3号


	职责事项信息表

	（学生医保工作）信息表

	序号
	2.4

	名称
	学生医保政策解释

	法定依据
	津人社局发【2015】7号、【2017】62号、
【2016】102号、【2016】108号、【2017】267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教育系统下属各中小幼、职校、职大

	运行流程
	听取咨询——解释——协调——回复

	运行要件
	参保人及各校负责老师关于医保待遇的咨询问题

	责任事项
	1.听取咨询问题
2.政策待遇的解释
3.向所在区社保经办机构、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专业咨询并进行工作协调
4.及时回复参保人及各校负责老师的咨询问题

	监督方式
	电话：24153493

电子邮箱：hdjyhgzx@163.com
地址：河东区育才路3号


	职责事项信息表

	（学生医保工作）信息表

	序号
	2.5

	名称
	学生医保意外险政策解释与协调

	法定依据
	津人社局发【2017】120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河东区教育系统下属各中小幼、职校、职大

	运行流程
	听取咨询——解释——协调——回复

	运行要件
	参保人及各校负责老师关于意外险的咨询问题

	责任事项
	1.听取咨询问题
2.政策待遇的解释
3.向承保部门进行专业咨询
4.做参保人与学校、承保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
5.及时回复参保人及各校负责老师的咨询问题

	监督方式
	电话：24153493

电子邮箱：hdjyhgzx@163.com
地址：河东区育才路3号


	职责事项信息表
（指导学校做好配套学校的接收）信息表

	序号
	　3.1

	名称
	　做好配套学校的接收

	法定依据
	　《天津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

	实施机构
	　　河东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区建委配套办公室

	运行流程
	　区配套办验收后---接收

	运行要件
	建筑图纸、消防验收合格证

	责任事项
	1.材料齐全。

2.手续完备。

3.现场查验。

	监督方式
	电话：24153493

电子邮箱：hdjyhgzx@163.com
地址：河东区育才路3号

	职责事项信息表
（指导学校做好教学装备的管理和维护）信息表

	序号
	　3.2

	名称
	　为基层校舍的管理、鉴定和维修做好服务和指导

	法定依据
	　《市教委等十六部门关于印发建立健全天津市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的意见的通知》（津教委〔2015〕12号）

《天津市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校舍管理规定》（津政办发【2013】89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公办和民办、教育系统和非教育系统的所有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幼儿园。

	运行流程
	1. 鉴定、维修。

2. 排查、维修、上报

	运行要件
	1.鉴定报告

2.维修计划

3.设计方案、工程量单、审核报告、会议记录

	责任事项
	1.根据鉴定结果安排维修。

2.维修档案材料齐全

	监督方式
	电话：24153493

电子邮箱：hdjyhgzx@163.com
地址：河东区育才路3号


职责事项信息表
	（指导学校做好教学装备的管理和维护）信息表

	序号
	　4.1

	名称
	　指导学校做好政府采购的申报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财政部门相关文件

	实施机构
	　　河东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全系统各中小幼及育才中学、华英中学、翔宇小学

	运行流程
	基层上报-装备部汇总-上报区政采审批

	运行要件
	审批表、采购说明及参数

	责任事项
	　核对数量用途是否符合标准

	监督方式
	电话：24153493

电子邮箱：hdjyhgzx@163.com
地址：河东区育才路3号


	职责事项信息表
（指导学校做好教学装备的管理和维护）信息表

	序号
	　4.2

	名称
	　为基层单位国有动产处置申报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

	法定依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资【2016】1号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 财资【2015】90号

	实施机构
	　　河东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职责边界
	　全系统各中小幼及育才中学、华英中学、翔宇小学

	运行流程
	基层上报-汇总-上报教育局-报财政局

	运行要件
	处置审批表、处置说明、处置物品评估报告


	责任事项
	　核对品种的数量及采购或调拨时间是否符合处置要求

	监督方式
	电话：24153493

电子邮箱：hdjyhgzx@163.com
地址：河东区育才路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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